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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80年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我国保险业
务以年均34％的速度增长。
截至2009年末，全国实现保费收入约11137.2 99亿元，年度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保险公司总资
产达4.06万亿元。
保险业的迅猛发展对我国保险法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5年制定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是我国保险领域的基本法律
，在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强保险业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
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适应新时期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并总结、提炼近十五年来我国保险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
，我国于2009年对《保险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订，并自2009年10月1日正式施行。
新修订的《保险法》仍沿用合并立法体例，分为总则、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代
理人和保险经纪人、保险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及附则八章，共计187条。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新修订的《保险法》为主线，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全面介绍保险法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并将其与保险实务紧密结合；坚持朴实的文风，分析深入
浅出，语言通俗易懂，论述简要生动。
因此，本书不仅是系统学习保险法基本原理，掌握最新保险立法动态的教科书，也是从事保险实务工
作的工具书。
全书共分为五编，其中，第一编为绪论，从危险、可保危险以及承保危险之间的逻辑关系人手，论述
了保险的基本理论，阐述了保险法的概念、特征、调整对象以及基本原则等主要内容，并考察了国内
外保险立法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保险法的立法历程进行了梳理。
第二编为保险合同法总论，涉及保险合同的概念、主体、内容，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保险合同的
效力变动，保险索赔与理赔等保险合同法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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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仅是系统学习保险法基本原理，掌握最新保险立法动态的教科书，也是从事保险实务工作的工
具书。
     全书共分为五编，第一编从危险、可保危险以及承保危险之间的逻辑关系人手，论述了保险的基本
理论，阐述了保险法的概念，、特征、调整对象以及基本原则等主要内容，并考察了国内外保险立法
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保险法的立法历程进行了梳理。
第二编涉及保险合同的概念、主体、内容，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保险合同的效力变动，保险索赔
与理赔等保险合同法的主要问题。
第三编以人身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等保险合同的基本类型为研究对
象，揭示了各类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并介绍了各自最具代表性的相关制度。
第四编以保险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经营为侧重点，介绍了我国保险业的组织形式、经营
规则及监督管理，并考察了保险中介法律制度。
第五编从不同责任主体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保险合同当事人、保险合同参与人、保险合同辅助人以及
保险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常见的违法行为，并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展开论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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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晴，法学博士，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从事金融财税法方面的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在《法学评论》、《现代财经》、《法制日报》等
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主编或参编各类教材、专著近十部，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家级或省部级
课题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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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特别条款  第九章  财产保险合同    第一节  财产保险合同概述    第二节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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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再保险责任及其承担第四编  保险业法  第十二章  保险业的组织形式    第一节  保险公司的设立    
第二节  保险公司的变更    第三节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第四节  保险公司的解散与
破产清算  第十三章  保险经营规则    第一节  分业经营规则    第二节  偿付能力规则    第三节  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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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    第一节  保险业监督管理概述    第二节  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监管    第三节  偿付能力监管    
第四节  保险公司的整顿和接管第五编  保险法律责任  第十六章  保险公司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保险公
司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节  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十七章  保险中介
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保险代理人的法律责任    第二节  保险经纪人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保险公估人的
法律责任  第十八章  保险欺诈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保险欺诈的认定    第二节  保险欺诈的法律责任  第
十九章  其他保险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外资保险机构的法律责任    第二节  保险监管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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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性质不同。
约定保证人权利义务的保证合同或保证条款，须以主合同的有效存在为前提，因此，保证人对他人债
务的履行具有补充性和从属性。
保险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行为，保险合同不依附于其他合同而独立存在，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承
担保险责任。
（2）权利义务不同。
保证表现为主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与主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或保证条款，由保证人向主债权人担保
主债务人履行债务，包括连带保证责任和一般保证责任。
保险是投保人依约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在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内，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
（3）危险不同。
保证人所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主债务人不按期履行债务的信用危险，其范围和表现形式较为具体、有
限。
因保险险种的不同，保险人将对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被保险人的死亡、伤残
、疾病以及被保险人的生存等危险承担保险责任，其范围和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多变。
（4）代位求偿不同。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法向债务人追偿，享有代位求偿权。
保险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是履行合同义务，除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外，保险人
不得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而且，在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因第三者行为而发
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3.保险与赌博。
保险与赌博在给付与反给付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或然性，也都可能只有给付没有反给付，或者得到比给
付多得多的反给付，但二者之间仍存在以下区别：（1）性质不同。
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赌博因其消极作用而被法律所禁止，组织或参与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将受到
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保险因其在危险管理上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则被法律所提倡和保护，属于合法行为。
（2）目的不同。
赌博在于以小博大、以少博多，以谋取非法暴利为主要目的，属于典型的投机行为。
投保人投保的目的在于转移危险，并获得保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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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保险法学》是精编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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